
屏東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職員績效評比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94年1月13日屏府教學字第0940008764號函公布實施

        中華民國97年6月2日屏府教學字第0970112044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4年2月17日屏府教課字第10404241800號函修正
一、屏東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各校）編制內職員成績考核，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作業要點辦理。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各校職員（含專任組長、幹事、護士）年度服務成績考核優良可列甲等，因受限於學校甲等比例，考列乙等者。

三、本府應成立績效複評審查小組，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本小組置委員九至十五人，由本府聘任之；包括教育處代表一至三人、人事處代表一至三人、國中校長代表一至二人、國小校長代表一至二人、國中、小幹事及校護代表各一人組成；本小組為非常設組織，每年一聘，期滿得續聘。

(二)本小組召集人由秘書長擔任，副召集人由本府教育處處長、人事處處長兼任；執行秘書由本府教育處、人事處業務承辦科科長兼任。所需工作人員由本府教育處、人事處派員兼任，辦理本會幕僚事務。

(三)本小組負責績效評比審查作業及核配考列甲等餘額數。
複評審查會議，須有小組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成員過半數之同意，方得為決議。

四、各校職員績效評比成績以當年度服務表現為採計範圍，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評比類別計分標準分為學校績效佔二十分及個人績效佔八十分。
(二)學校績效評分項目為推動業務一項，個人績效評分項目分為獎勵、請假、兼辦事項、學校規模、訓練進修及英檢、特殊表現六項。

(三)每項給分依評比表（如附表）內容辦理並需檢具證明文件。
五、各校職員績效評比程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符合本要點第二條規定者，得由各校依評比表內容辦理初核並檢具所有證明文件於規定期限內送府辦理複評。
(二)本府召開審查小組會議進行複評，並依國中幹事（含組長）、國小幹事、國中校護、國小校護四組，按甲等餘額數以各組受考人數比例分配分開核定。
六、各校職員績效評比積分相同時，以個人績效成績中特殊表現、兼辦事項、獎勵、請假、服務學校規模之順序排列成績高低；如各項成績皆相同時，於複評審查小組會議中公開抽籤決定。
七、各校職員績效複評審查結果，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複評審查時如有疑義，應通知原推薦學校詳敘事實及理由，必要時亦得調卷查核或派員查核，如發現有違反考績法之情事時，退回學校，另為適法之處分。

(二)複評經核定後，應通知原推薦學校改列考績等次。 

八、本要點陳縣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並自九十三年度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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